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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号高区 市监药处罚 〔2023_〕

2023年1月，高昌区检察院、公安局和市场监管局到高

昌区肤容阁养生馆检查发现营业场所摆放艾康缘艾灸(生产

商：广州市白云区艾康缘制造厂，有效期3年,生产日期
20190220)、娇美妈咪肩部活力养护套(生产商：上海汇魅

化妆品有限公司，化妆品生产许可证号：粤妆20170175,批

号：D191114,限用日期20221113)共2种超过使用期限的

化妆品，该养生馆现场未能提供上述化妆品供货商资质、购

进单据、进销货台账及产品资质证明材料

当事人： 高昌区肤容阁养生馆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个体户营业执照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XXXXXX

住所(住址): 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区新编十三区东环路西侧
水景花园小区3号门面
法定代表人(负责人、经营者): XXX

身份证件号码： X X X X X X

。

经批准，执法人员依法扣押了上述产品，对于扣押上述

产品当事人没有异议，并于2月24日立案。

经查，2022年2月至2023年1月，高昌区肤容阁养生馆经

营超过使用期限的艾康缘艾灸、娇美妈咪肩部活力养护套2
种化妆品共6盒，货值0.0840万元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现场检查笔录、询问
调查笔录、营业执照复印件、身份证复印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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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款第十项“当事人因残疾或者重大疾病等原因生活确有

困难”的规定，决定给予当事人做出以下行政处罚：1.没收

违法经营的化妆品共6套/盒；2.经营超过使用期限化妆品的
行为处以人民币3000元罚款。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
日内向吐鲁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吐鲁番市高昌区人民

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吐鲁番市高昌

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出行政诉讼

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

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到工商
银行(吐鲁番市高昌区财政局国库：300XXXXXXXXXXXX928)。

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%加处罚款，

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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